附件：
福建省高校百名优秀辅导员推荐表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照片粘贴处

（1寸）
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校、院系
	
	

	文化程度
	
	职务
	
	职称
	
	

	担任辅导员时间（注明专兼职辅导员）
	
	负责年级（班级）和学生数
	
	

	是否推荐评选十佳辅导员
	
	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主要事迹（300字左右）
	

	2008年以来个人获奖情况
	

	所带班级
及学生获奖
主要情况
	


	所在院（系）意见 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学校意见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	           设区市委教育工委（教育局）

有关部门意见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	福建省高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意见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注：1.请勿改变本表格式和增减页码。本表纸质材料一式10份；电子文档发送至sgxfdy@163.com；
2.表中“主要事迹”一栏为300-500字事迹，2500字左右事迹请另附。“个人获奖情况”和“所带班级及学生获奖主要情况”请列举校级以上奖项（8项以内）；
3.无加盖公章者，本表视为无效。省市共建本科高校、市属高职高专院校须填写设区市委教育工委（教育局）相关职能处室意见；
4.如申报“十佳辅导员”，请在“是否推荐评选十佳辅导员”栏填写“是”，反之则填“否”，即只申报“百名优秀辅导员”，不参评“十佳辅导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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